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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類學 科判 
全知麦彭仁波切 著  索達吉堪布 译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

释道净 整理 20240708 10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对 慧清 
表 1-1：  甲一、似因：  丙一、不成因  （總 2表） 

科判 正文 

頂禮文殊菩薩！ 
下面對因類學加以分析，通常而言，運用論式進行推理，就是因的法相，

如果宗依成立，那麼決定可以充當因。 

分
別
來

說
，
因
分
為 

 

了

知
而
捨
棄
的
似
因
 

與
 

了
知
而
取
受

的
真
因
 

兩
種
。 

甲
一
、
似
因

： 

乙一、法相：所運用的任何因三相不全，就是似因的法相。 

乙
二
、
分

類
： 

 

有
不
成
、

不
定
與
相
違
三
種
。 

丙
一
、
不
成
因

： 

丁一、法相：在欲知法上所運用的因不成立。 

丁
二
、
分
類
： 

 

分
為
於
外
境
上
不

成
、
觀
待
心
前
不
成

兩
種
。 

戊
一
、
於
外
境

上
不
成
因
也
包
括

四
類
： 

己一、有法不存在：例如，勝義的聲音（有法）……。 

無論在此法上運用任何因，都會由於有法不存在而使宗法不成立。 

己二、因不存在：例如……是兔角之故。 

無論在任何有法上運用，但由於不是有法的因而使宗法不成立。 

己三、有法與因俱無：例如，勝義之聲音（有法），常有（立宗），是兔
角之故（因）。這裡的有法與因均不成立。 

己四、
有法與
因雖有
但無關
聯： 

此類因
又分 

三種： 

庚一、因在欲知法上不容有：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
宗），是所聞之故，或者是眼所量之故（因）。 

庚二、因在欲知法上不遍：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決定以識為
前提（立宗），是士夫勤作所發之故（因）。 

庚三、因在欲知法上有遍不遍二分：例如，顯現二月的根識（有
法），是現量（立宗），是無分別、不錯亂之故（因）。 

雖然無分別成立，但是不錯亂不成立，所以對此要以“不
成”來回答。而過遍是不定，不能以“不成”來回答，因而它
不包括在內。 

於外境上不成因共有以上六類。 

戊
二

、
觀
待
心
前
不
成

因
也
分
為
四
類
： 

己一、有法不成：例如，在尚未確定是食肉鬼的瓶子，是珠寶還是燈盞
的情況下，將珠寶作為有法。 

己二、因不成：例如，（瓶子是無常，）由離貪者所作故。（在沒有確定
是具貪者所作，還是離貪者所作的情況下，運用此因。） 

或者，正當對是煙是氣猶豫不決的時候，運用煙作為因。 

己三、有法與因俱不成：例如，食肉鬼的瓶子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宗），
所作性故（因）。 

己四、 

有法 

與 

因 

關聯 

不成： 

此因 

又分為 

不容 

有、 

不遍、 

有遍 

不遍 

二分。 

庚一、不容有：例如，在認為聲音是非所作性者面前立論：聲
音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宗），所作性故（因）。 

庚二、不遍：例如，在承許詞語有士夫所作、非所作兩種情況
者面前立論：詞語（有法），非天然形成（立宗），由士夫所作
故（因）。 

庚三、有遍不遍二分：例如，在承許大多數有實法是無常，而
認為自在天等可能是常法者面前立論：自在天（有法），是遷
變性（立宗），是無常與有實法的同體之故（因）。 

現在的善法，是以前的善法，是善法之故； 

孔雀，在中間的山谷中，傳出孔雀聲之故。 

這類因是不定的，而不是不成因。 

觀待立論者等其他情況包括在這其中，例如，聲音是無常，
是勤作所發之故：如果考慮勤作所發的聲音，則是外境的真因，
而不是不成因；如果考慮聲音內部的水聲等，則是不成因。 

對總的聲音而言，也是不成因。因此需要這般分析說明。 

如此一來，觀待心前不成因也有六類。綜合起來，不成因共有十二類。 

丙二、不定因：  丙三、相違因：  （表 1-2） 

甲二、真因：  （表 2-1～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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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2：   甲一、似因：  丙二、不定因   丙三、相違因  （總 2表） 

分
別
來
說
，
因
分
為 

 

了
知
而
捨
棄
的
似
因
 

與
 

了
知
而
取
受
的
真
因
 

兩
種
。 

甲
一
、
似
因
： 

 

 

乙
二
、
分
類
： 

 

有
不
成
、
不
定
與
相
違
三
種
。 

丙
二
、
不
定
因
： 

丁一、法相：對於證成所立指出懷疑的因。 

丁
二
、
分
類
： 

 

總
體
分
為
不
共
不
定
因
與
共
同
不
定
因
兩
種
。 

戊
一
、
不
共
不
定
因
：  

己一、 

反體無異之
不 共 不 定
因：  

庚一、依因一體： 
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宗），是聲音之故（因）。 

庚二、法因一體： 
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宗），是無常之故（因）。 

庚三、依因法一體： 
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是聲音（立宗），是聲音之故（因）。 

庚四、聚義因一體： 
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宗），聲音是無常之故（因）。 

己二、 

反體有異而
俱不涉二品
之不共不定
因：  

庚一、外境不共不定因： 
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宗），是所聞之故（因）。

因於同品異品中無而不見。 
庚二、心識不共不定因：因於同品異品中有而不見，例如，此
士夫（有法），從天界轉生而來（立宗），有眼之故（因）。 

到底是不是從天界轉生還不能得出結論，因此是於同品異
品中不見而存有懷疑。 

同品中有而不見、於異品中無而不見，也屬於心前不共因。
例如，在承認聲是常有者面前立論：聲是無常，所作性故。 

在與之相反的吠陀派面前立論：吠陀（有法），是常有（立
宗），所作性故（因）。 

戊
二
、
共
同
不
定
因
： 

己一、法相：既涉及同品也涉及異品。 

己
二
、
分
類
： 

 

有
外
境
與
心
識
兩
種
。 

庚一、 

外境共同 

不定因： 

 

稱為有實法
的不定因，
包括四種。 

辛一、同品異品俱遍， 

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宗），是所量之故（因）。 

辛二、同品遍異品遍不遍：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應成勤作
所發（立宗），是無常之故（因）。 

辛三、異品遍同品遍不遍：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應成非勤
作所發（立宗），是無常之故（因）。 

辛四、同品異品俱遍不遍：例如，海螺聲（有法），是所聞
（立宗），是勤作所發之故（因）。 

庚二、 

心識共同 

不定因： 

 

也就是觀待
心有餘不定
因 

辛一、真正有餘共同不定因：例如，聲音是無常，所作性
故。如果在不了知所作與常有相違者前運用“聲音是無常，
所作性故”的論式，對方於同品中見而於異品中不見，但
不能確定在異品中不存在而產生懷疑。 

辛二、相違有餘共同不定因：例如，在不了知常有與所作
相違者面前運用“聲音是常有，所作性故”的論式時，對
方察見在異品中有，而沒有察見在同品中有，但認為可能
在同品中存在，因此相違有餘也同樣是具有懷疑的有餘。 

或者，以其能發言的因來推測此人不是全知或是全知，
雖然似乎是兩種有餘，但由於成為同時涉及對境的同品異
品，因此另行不存在。 

丙
三
、
相
違
因
： 

丁一、法相：依靠某因必定顛倒證成所立。 

丁
二
、
分
類
：  

戊一、
外 境
相 違
因：  

己一、逆所破相違因：顛倒列舉不可得因。（即能破因與所破法二者相
違，例如，大火蔓延之地有持續發生的冷觸，以是大火蔓延之處故。） 

己二、逆能立相違因：自性因、果因與所立顛倒。（也就是能立因與所
立法相違，例如，聲音是常有，所作性故。） 

戊二、 
觀待 
心前 
相違因：  

己一、所立相違因：例如，在承許“聲音是常有”者面前立論：海螺
聲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宗），是聲音之故（因）。 

己二、所破相違因：例如，在承許“存在不新生”者面前立論：瓶子
（有法），非不新生（立宗），存在之故（因）。 

相違因共有以上四類。對此以“相違”來回答。 
觀待心識也可以作為似因，但依此不會成為非真因，實際上不是能立，而在

心前不管是真因還是似因，都不可能是真因。 
所以，一定要對實際的似因與真因加以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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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1：  甲二、真因  （總 2 表） 

分
別
來
說
，
因
分
為 

 

了
知
而
捨
棄
的
似
因
 

與
 

了
知
而
取
受
的
真
因
 

兩
種
。 

甲

二

、

真

因

： 

 

乙一、法相：三相齊全。 

其中第一相——宗法：此因在欲知法上成立非有否定。 

第二相——同品：所立隨著因而存在。 

第三相——異品：所立一經倒轉，因也隨之倒轉。 

決定三相齊全的方式：推理的因在所諍事上成立，在同品喻中存在，因在異品喻上

倒轉，通過決定這一點的方式來確定某因作為所立的理由，進而由此因來證明所立，這

是我們一定要明確了知的。 

因此，將似因與真因的所緣區分開來以後，用量引發的定解於對境上進行破立。 

其中建立，也有建立其是、建立其有兩種。由於所量是隱蔽性的，而不是自然顯露，

因此需要藉助可以推測它的其他法來比量推理。也就是需要依賴與自身一體的法或者與

自身異體的相違任意一者來證成某法，因為依靠毫不相干的他法不能證成它。 

乙

二

、

分

類

：  

丙一、自性因： 

與所立同體的法作為因來證成欲知法，三相齊全，就是自性因的法相。 

證成因聚合可以生果，從是因本身可生果無有差別的部分而歸屬在自性因當中。 

丙二、果因： 

將與所立彼生相屬的果安立為因，證成欲知法，三相齊全，就是果因的法相。 

從味推色、從色推處推出其他實體，也是與自相續聚合一體的因法推知果因。 

丙

三

、

不

可

得

因

： 

丁一、法相：運用破遮所破而具全三相的因就是不可得因的法相。 

丁二、分類： 

 

有可見不可得因 

與 

相違可得因兩種， 

其中僅以不可見 

不可得雖然不能 

證明無有， 

但通過可見不可得 

的途徑遮破 

自之本體， 

以與之相違的 

他法可得 

也能破除所破。 

戊

一

、 

可

見 

不

可 

得

： 

己一、自性不可得：例如，某地瓶子可見不可得。 

己二、因不可得：例如，以火不可得而遮破煙。 

己三、果不可得： 

例如，以煙不可得來遮破其因，即推出火不存在。 

己四、能遍不可得：以樹不可得否定沉香樹。 

其中，（自性與能遍不可得）是通過遮破同體相屬

的所遍自之本體或者它的能遍而使相屬法消失，其餘

二者（因與果不可得）彼生相屬境消失而使相屬法不

復存在，這一點務必要通達。 

戊二、相違可得： 

兩種相違中的不併存相違，以能害熱觸的本體與果二

者摧毀所害冷觸之因、果、本體與所遍四者的八種因是無

誤的。 

單單火的因不是能害，所遍在火以外另行分類沒有必

要，假設僅以數目的最極類別來分倒也可以。 

在此過程中，分辨清楚建立方式可得這一點至關重要。 

互絕相違，真實的互絕相違雖然不可能運用在因與立

宗上，但彼之差別的間接相違可得。 

如此一來，共有九種相違可得因。 

以上三種真因總計有十三類。 

以某因所立的法相以無有以量已證、以量已違，就認定為欲知法， 

其中以量已證：例如，聲音是所聞。 

以量已違：例如，聲音非所聞。 

不涉及欲知法：例如，聲音刺耳的瓶子等，不能作為所立。 

而將適合場合的意義、立論者立宗建立、敵論者承許破除的一法就定為所諍事。 

此因類學，乃由嘉揚麥彭仁波切親筆手稿中摘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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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2：  甲二、真因  （總 2 表） 
下面根據本人（麥彭仁波切）的《智者入門》而寫： 

三
相
齊
全
是
真
因
的
法
相
，
真
因
的
論
式
中
有 

 

果
因
、
自
性
因 

 

與 

 

不
可
得
因 

 

三
種
。 

一、果因： 

 

法相：以
果的理由
推測因。 

(一)親因證成因果：例如，有煙的山上（有法），有火（立宗），有煙之故（因）。 

(二)先因證成因果： 

例如，空中的鳧鳧青煙（有法），是以自因火為前提（立宗），是煙之故（因）。 

(三)總因證成果因： 

例如，近取蘊（有法），帶有自因（立宗），是暫時有實法之故（因）。 

(四)別因證成果因： 

例如，顯現藍色的根識（有法），帶有自己的所緣緣（立宗），是根識之故（因）。 

(五)因法推知果因：例如，口中的糖塊（有法），有色（立宗），有味之故（因）。 

二、自性因： 

法相：依靠同
體相屬來證成
就是自性因。 

(一)觀待差別自性論式：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宗），所作性故（因）。 

(二)淨盡差別自性論式： 

例如，聲音（有法），是無常（立宗），是有實法之故（因）。 

三
、
不
可
得
因 

： 

 

分
為
 

不
現
不
可
得
 

與
 

可
現
不
可
得
 

兩
種
。 

 

(一)不現不可得：例如，前面的這個地方（有法），看不見食肉鬼的補特伽羅不能確定食
肉鬼到底存不存在（立宗），因為其不現不可得之故（因）。 

(

二
)

可
現
不
可
得
： 

 

分
為
 

所
緣
可
現
不
可
得
 

與
 

相
違
可
得
 

兩
種
。 

 

1、 

所緣 

可現 

不可得：  

(1) 自性不可得： 

例如，這個房間（有法），無有瓶子（立宗），可現而以量不可得之故（因）。 

(2) 因不可得：例如，夜晚的海面（有法），無有煙（立宗），無火之故（因）。 

(3) 能遍不可得： 

例如，那邊的石寨（有法），無有沉香樹（立宗），無樹之故（因）。 

(4) 親果不可得：例如，無煙的院落內（有法），無有煙的親因（此處藏
文中是親果，但應該是親因。）（立宗），無煙之故（因）。 

2、 

相違
可
得： 

 

分為 

 

依於
不併
存 

相違 

 

與 

 

依於
互絕
相違 

 

的 

兩種
相違
可得
論
式。 

(1)  

依於 

不 

並存
相違
的 

相違 

可得 

論式 

 

包括 

二十 

（十 

二） 

種 

論
式： 

其一、自性相違自性可得之所破因： 

例如，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冷觸（立宗），以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二、因相違自性可得之論式：例如，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冷觸之親因
——功能無阻（立宗），以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三、果相違自性可得：例如，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寒冷的後果——汗
毛直豎（立宗），無有檀香火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四、所遍相違自性可得： 

例如，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霜觸（立宗），以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五、自性相違果可得： 

例如，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冷觸（立宗），濃煙噴起四處瀰漫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六、因相違果可得：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冷觸之親因——功能無阻（立
宗），濃煙噴起四處瀰漫之故（因）。 

其七、果相違果可得：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寒冷的後果——汗毛直豎（立
宗），濃煙噴起四處瀰漫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八、能遍相違果可得： 

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霜觸（立宗），濃煙噴起四處瀰漫之故（因）。 

其九、自性相違所遍可得： 

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冷觸（立宗），檀香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十、因相違所遍可得：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冷觸之親因——功能無阻
（立宗），檀香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十一、果相違所遍可得：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寒冷的後果——汗毛直
豎（立宗），檀香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其十二、能遍相違所遍可得： 

那邊（有法），無有霜觸（立宗），檀香火蔓延之故（因）。 

(2) 互絕相違：直接互絕相違，雖然不可以安立為因與所立，但在運用間接相
違的所遍中遮破能遍的違品，例如，聲音，是無常，所作性故，或者勤作所
發故。這也包括在自性因的論式中。 

麥彭仁波切撰寫，善哉！吉祥！   2005 年 7 月 15 日譯畢 

（原文見顯密寶庫 21《因明論集》）  


